
 

证券代码：003027          证券简称：同兴环保        公告编号：2022-055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回复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共建“中国科大-同兴环保储能电池材料及器件联合实验室”合作协

议》（以下简称“本协议”“合作协议”）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确立了合作关系，

后续合作细节有待进一步商讨，具体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仅为各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性约定，尚未产生营收，不

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和中国科大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能否良好运营受行业政策、管理水平

和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研发项目能否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以及相

关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2年9月26日收到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管理二部《关于对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公司部关注函〔2022〕第370号）（以下简称“关注函”）。公司对相关问题

进行认真核查后，对关注函中所列问题向深圳证券交易所作出书面回复，现将书

面回复披露如下： 

2022年9月19日至9月26日，你公司股价连续上涨，累计五个交易日涨停，两

次触及涨幅异常波动标准。我部对此表示关注，请你公司核实并说明以下事项： 

1、2022年9月17日，你公司披露《关于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签署共建储能电

池材料及器件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的公告》显示，你公司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决

定共同建立“中国科大-同兴环保储能电池材料及器件联合实验室”，开展锂离

子电池、钠离子电池等储能电池电极材料相关的基础、前瞻性技术和关键共性技

术研究，并进行产学研合作。 

你公司主营业务包括烟气治理工程服务、烟气治理产品生产等。请你公司说



 

明上述合作协议的签署背景及主要考虑，相关合作是否具有排他性，是否符合你

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你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人才及研究能力，截至回函日的

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并请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一）公司与中国科大合作协议签署背景及主要考虑 

公司的发展愿景是“成为全球环保低碳技术领军企业”，发展战略是“深耕

非电行业烟气治理传统业务，开展关键新材料、新能源等技术研发，培育新的业

务增长极”。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公司安排专业技术团队对储能行业进行了广

泛的市场和技术调研，对储能技术的发展方向和研究成果进行了深入研究。 

余彦教授作为钠离子电池研究领域的知名学者，积累了近二十年的研究经验

和丰富成果，一直致力于推动钠离子电池技术的产业化，其研究成果被列为中国

科大碳中和研究院科技成果转化的重点项目。公司与余彦教授及其团队进行了长

时间的深入考察、交流，最终确立了合作关系。 

（二）相关合作是否具有排他性 

合作协议是以双方合作意向为原则的指导性合作协议，所有条款均在双方自

愿的基础上制定，只针对合作双方，未针对任何第三方，未就排他性作明确约

定。合作协议约定“未尽事宜及合作过程中的具体事宜，双方可通过补充协议予

以约定”，后续如有协议补充条款、合作进展情况，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根据合作协议第三款第（一）条“甲乙双方合作之前已经取得的知识产权仍

归各自所有。立项的开发成果及阶段性成果的全部知识产权及相关荣誉权和申请

奖励权归双方共同所有”、第（二）条“双方同意，未经对方允许任何一方不得

将联合实验室的共有知识产权许可或转让给第三方”，双方在联合实验室内的开

发成果及知识产权归双方共有，任何一方对知识产权向第三方进行许可或转让均

需获得对方同意。 

（三）是否符合公司主营业务及发展战略 

公司现有主营业务主要是为钢铁、焦化、建材等非电行业工业企业提供超低

排放整体解决方案，包括除尘、脱硫、脱硝项目总承包及低温SCR脱硝催化剂。

公司战略是服务碳达峰碳中和战略，以减污降碳作为发展方向和着力点，深耕非

电行业烟气治理传统业务，积极拓展降碳业务板块，开展关键新材料、新能源等



 

技术研发，推进碳捕集与资源化利用，培育新的业务增长极。 

钠离子电池在行业和产品方面与公司现有主营业务虽有一定跨度，但公司在

低温SCR脱硝催化材料技术研发、成果转化、规模生产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可以

为钠离子电池关键材料的研发、放大生产提供良好的借鉴和有效的支撑；公司在

精益制造、生产管理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和良好的人才储备，可以与钠离子电

池的生产产生良好的协同效应。 

（四）公司是否具备相关人才及研究能力 

公司组建了化学材料技术专家何洪教授领导的技术团队。何洪教授曾任北京

工业大学催化化学与纳米科学研究室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化学会催化

委员会委员、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委员，长期从事催化化学基础与工程研

究。公司技术团队拥有化工、材料领域博士、在读博士、硕士、学士相关技术人

员 40 余人，包括从事过锂电正极材料、纳米催化材料研究的人员。公司在化学

材料领域具有从实验室研究到规模化量产的丰富经验，可以为钠离子电池的量产

提供有力依托。 

公司2019年、2020年和2021年的研发费用分别为4635.74万元、4645.44万

元、4883.39万元，占当年营业收入的比例分别为6.11%、6.05%、5.23%。合作期

内，公司将向联合实验室提供5000万元研发费用。 

（五）截至回函日的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 

《共建“中国科大-同兴环保储能电池材料及器件联合实验室”合作协议》

签订10余日来，双方成立了联合工作组，组建了余彦教授、何洪教授领衔的实验

室管理团队，根据合作协议约定的研发目标，制定了阶段性研发计划；中试放大

和规模化生产所需的人才招聘工作已经启动，钠离子电池正极材料及电池产品中

试实验工作正在开展，双方正积极推进相关设备的采购和中试产线的建设工作。 

（六）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1）本协议书的签署仅代表双方确立了合作关系，后续合作细节有待进一

步商讨，具体实施进度和执行情况尚存在不确定性。 

（2）本协议仅为各方基于合作意向而达成的战略性约定，尚未产生营收，

不会对公司本年度业绩产生重大影响。 

（3）公司和中国科大共建的联合实验室能否良好运营受行业政策、管理水

平和科技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具体研发项目能否取得显著的研究成果，以及



 

相关技术成果的产业化转移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

险。 

2、根据你公司2022年7月6日及8月16日披露的相关公告，公司股东宁波庐熙

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

近期有减持计划。请核查上述股东自公告披露以来的减持情况，说明是否存在配

合股东减持的情形；并核实你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是否存在买卖你公司股票的行为，是否存在涉嫌内

幕交易的情形，上述人员未来三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如是，请具体说明。 

回复： 

（一）是否存在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经核查，公司股东宁波庐熙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庐

熙投资”）及安徽高新金通安益股权投资基金（有限合伙）（以下简称“高新金

通”）自2022年7月6日及8月16日披露减持计划后的减持情况如下： 

（1）庐熙投资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庐熙投资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3 874,100 0.6601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6 450,000 0.3398 

合计 1,324,100 0.9999 

（2）高新金通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期间 
减持股数 

（股） 

减持比例 

（%） 

高新金通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3 1,080,000 0.8156 

集中竞价交易 2022/9/26 878,001 0.6630 

合计 1,958,001 1.4786 

庐熙投资和高新金通均为公司首发前股东，其持有的股份于2021年12月20日

上市流通。股东庐熙投资和高新金通因自身资金需求分别于2021年12月15日和

2022年1月15日首次发布减持预披露公告，在该减持计划期间内，庐熙投资和高

新金通分别减持公司股份5,000股和399,200股。2022年7月6日及8月16日披露的相

关减持公告是基于前次减持计划时间届满而再次披露的后续减持计划。上述股东



 

在公司公告前并未知悉合作协议有关事项，其减持行为系其基于公司公开披露的

信息及其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和公司股票走势自行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配合股东减持的情形。 

（二）是否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及未来三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 

经公司核查并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信息披露

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公司实际控制

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近一个月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

为，不存在涉嫌内幕交易的情形，上述人员在未来三个月不存在减持计划。 

3、请根据本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式》的规定，核实

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是否发生重大变化。 

回复：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2号——公告格

式》的有关规定，针对相关事项向公司实际控制人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进行了核实，并进行了认真自查。 

目前，公司业务构成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经营情况正常。公

司主营业务为除尘、脱硫、脱硝项目总承包等烟气治理工程服务和低温SCR脱硝

催化剂等烟气治理产品的研发、生产及销售。公司已于2022年8月16日披露了

《2022年半年度报告》，2022年上半年实现营业收入40,943.05万元。其中，烟气

治理工程实现营业收入23,704.83万元，烟气治理设备实现营业收入8,567.59万

元，催化剂产品实现营业收入8,424.58万元。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分别于2022年9月21日、9月23日、

9月28日披露了《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公告编号：2022-049、2022-051、

2022-054），对相关重要问题进行了认真核实，并向投资者提示了可能存在的投

资风险，履行了相关信息披露义务。 

经核查，截至回函日，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公司基本面

未发生重大变化。 

4、请根据本所规定，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书面函询，说明其是否

计划对你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并要

求其书面回复。 



 

回复： 

按照关注函的要求，公司于2022年9月27日向公司实际控制人进行了书面函

询，并于当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的书面回函。根据回函，公司实际控制人不存在计

划对公司进行股权转让、资产重组以及其他对公司有重大影响的事项。 

5、请根据本所规定，详细说明近期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回

复投资者咨询等情况，是否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地介绍公司业务实际

情况，是否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回复： 

经核查，公司近期不存在接受媒体采访、机构和投资者调研的情况。公司通

过电话沟通、深圳证券交易所互动易平台等方式，与投资者保持交流，沟通内容

均为公开信息。 

公司于2022年9月7日参加由安徽证监局指导、安徽上市公司协会与深圳市全

景网络有限公司联合举办的“2022年安徽辖区上市公司投资者集体接待日活

动”，公司高管在线就公司2022年半年度报告中投资者关心的问题与投资者进行

了沟通与交流，公司在活动结束后及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专区上传了投资

者关系活动记录表。 

公司与投资者进行沟通交流时，均客观、真实、准确、完整、公平地介绍公

司业务实际情况，不存在违反信息披露准确性、公平性原则的情形。 

6、公司认为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回复： 

经核查，除以上情况外，本公司无应当予以说明的其他事项。 

特此公告。 

同兴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9月30日 


